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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魚池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環境維

護費收費標準如附表。 

為達成納骨堂永續經營之

目標，申購者所繳納之納骨

堂使用環境維護費，區分為

使用費及管理費，塔位使用

費按每年收入總額之百分

之二，提撥為準備金，並儲

存至南投縣庫存款戶-南投

縣殯葬設施專戶內。 

第七條    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環境維

護費收費標準如附表。 

修訂納骨堂使

用環境維護費

收費標準及增

訂起掘清潔費 

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 36條規

定，私立或以公

共造產設置之

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置者，應 

將管理費以外

之其他費用，提

撥百分之二，交

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設立殯葬設施 

經營管理基

金，爰增列本條

文 第 2 項。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憑相

關機關證明文件，申請准予

減免使用本鄉殯葬設施（不

含公園化公墓）：本鄉當年

度社會救助列冊有案之中

低收入戶得減免百分之二 

第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憑相

關機關證明文件，申請准予

減免使用本鄉殯葬設施（不

含公園化公墓）：本鄉當年

度社會救助列冊有案之中

低收入戶得減免百分之二 

因本鄉無家族

式骨骸〈灰〉

櫃，爰增列說明

及折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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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使用費。 

一次申購骨灰(骸)堂位、神

主牌位，二至四堂位者，以

九五折計收規費，五至九堂

位者，以九折計收規費，十

堂位以上者，以八五折計收

規費(不得分次累計。此項減

免措施，不得與其他減免措

施併同使用之)。 

惟不得有大量採購以哄抬

價格，違反公益性等行為。 

十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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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標準 

納骨堂使用環境維護費收費標準(草案)                     單位：新臺幣元 

  樓層別 

 

類 別 

一   樓 二    樓 三    樓 備註 

本鄉 外鄉 本鄉 外鄉 本鄉 外鄉 

骨骸櫃 管理費 18,000 21,600 16,000 19,200 14,000 16,800 
大甕 

使用費 27,000 32,400 24,000 28,800 21,000 25,200 

骨灰櫃 管理費 12,000 16,800 10,000 14,400 8,800 12,800 
小甕 

使用費 18,000 25,200 15,000 21,600 13,200 19,200 

神主牌位 
8,000 本鄉 

10,000 外鄉 

現行標準 

      納骨堂使用環境維護費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樓層別 

類 別 
一   樓 二    樓 三    樓 備註 

本

鄉 
外鄉 本鄉 外鄉 本鄉 外鄉 

骨 骸 櫃 45,

000 
54,000 40,000 

48,0

00 
35,000 42,000 

大甕 

骨 灰 櫃 30,

000 
42,000 25,000 

36,0

00 
22,000 32,000 

小甕 

神主牌位 
8,000 本鄉 

10,000 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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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標準 

其他有關各項作業環境維護費收費標準(草案)              單位：新臺幣元 

遷出 免費  權益消失 

解約 500  自繳費之日起 14日內 

骨灰骸罈暫厝 5,000  一年為限 

更換堂位 2,000  以更換樓層之費用少補多不退 

轉讓過戶 2,000  限未進堂使用者 

繼承過戶 500 符合民法規定之法定繼承人為限 

使用許可證補發 1,000 
遺失者檢附登報證明，毀損者繳

回原證補發新證 

姓名變更 300 檢附戶政證明資料 

墓位廢棄物代處理費 6,000 墓位起掘之廢棄物處理 

現行標準 

其他有關各項作業環境維護費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遷出 免費  權益消失 

解約 500  自繳費之日起 14日內 

骨灰骸罈暫厝 5,000  一年為限 

更換堂位 2,000  以更換樓層之費用少補多不退 

轉讓過戶 2,000  限未進堂使用者 

繼承過戶 500 符合民法規定之法定繼承人為限 

使用許可證補發 1,000 
遺失者檢附登報證明，毀損者繳

回原證補發新證 

姓名變更 300 檢附戶政證明資料 

 


